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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文件  
 

浙大发设〔2021〕3 号 
 

 

 

 

 

 

各学院（系），行政各部门，各校区管委会，直属各单位： 

    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浙江大学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

全事件应急处置预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浙江大学 

2021 年 5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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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提高我校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处置

能力，最大程度预防和减少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及其

造成的危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

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、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

预案》、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病

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》（浙卫发

〔2008〕224 号）、《浙江大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办法》（浙

大发设〔2010〕3 号）等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

况，制定本预案。 

第二条 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指病原微生物及

含有病原微生物的感染性物品在实验室内储存、使用、转运、处

置等活动中，因违反操作规程或因自然灾害、意外事故、意外丢

失等造成人员感染或暴露，和（或）造成病原微生物及含有病原

微生物的感染性物品向实验室外扩散的事件。 

http://zjulab.zju.edu.cn/_upload/article/files/0d/79/77acdae144b39bb28a9111497ae2/eaf14797-cee3-415a-a161-8a1141e55795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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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本预案所提及的病原微生物依据卫生健康部门发

布的《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》和农业农村部门发布的《动

物病原微生物分类目录》分类。 

第四条 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原

则如下： 

（一）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 

在学校统一领导下，根据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的

范围、性质和危害程度实行分级负责，学校各有关部门、学院

（系）、直属单位、校设研究机构（以下统称各相关单位）按照

本预案的规定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

全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预防为主、常备不懈 

在日常工作中落实防范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发

生的各项措施，做好物资储备和预案演练，提高防范意识，及时

消除安全隐患，做到“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”。 

（三）依法管理、科学规范 

遵循相关法律、法规，信守有关国际条约，尊重国际惯例，

依法做好各类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的应对和处置工

作。 

 

 



 

 
— 4 — 

第二章 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分级 

第五条 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按照其性质、严重

程度、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，分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重大生

物安全事件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一般生物安全事件。 

第六条 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重大生物安全事件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实验室工作人员被确诊为所从事工作涉及的第一类病

原微生物感染；或出现有关临床症状和体征，且被临床诊断为所

从事工作涉及的第一类病原微生物疑似感染。 

（二）实验室工作人员确诊为所从事工作涉及的第二类病原

微生物感染；或出现有关症状、体征，临床诊断为所从事工作涉

及的第二类病原微生物疑似感染，并造成传播或有进一步扩散的

可能。 

（三）实验室保存的第一类、第二类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

或样本丢失或泄漏，并有可能进一步扩散或造成其它人员感染。 

（四）上级卫生健康、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认定的其它病原

微生物实验室重大生物安全事件。 

第七条 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一般生物安全事件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实验室工作人员确诊为所从事工作涉及的第三类、第

四类病原微生物感染；或出现有关症状、体征，临床诊断为所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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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工作涉及的第三类、第四类病原微生物疑似感染，并造成传播

或有进一步扩散的可能。 

（二）实验室发生第三类、第四类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或

样本意外丢失，并有可能造成进一步扩散或人员感染。 

（三）上级卫生健康、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病原

微生物实验室一般生物安全事件。 

第三章  组织机构与职责 

第八条  浙江大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委员会是病原微生

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领导机构，是校级病原微

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小组，负责病原微生物实

验室重大生物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与处置。校级病原微生物实验

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实验室与设备管

理处。 

第九条  各相关单位成立院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

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小组，负责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一般生物安全事

件的应急响应与处置。 

第四章  预防和预警机制 

第十条  涉及病原微生物工作的各相关单位要对病原微生

物菌（毒）种和样本的采集、运输、保管、使用、处置等环节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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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监控和风险分析，对可能引发病原微生物安全事件的情况进行

监控和分析，切实做到“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”。 

第十一条 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安全保卫处要加强对病原

微生物实验室的安全监管和巡查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 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操作必须在相适应的生物

安全等级实验室内进行。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，应当经

省级以上卫生健康或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批准，并将实验活动情况

向批准部门报告。 

第十三条  各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处置

工作小组确认存在可能导致突发病原微生物安全事件的情况后，

要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方案，通知有关部门、单位采取相应行动预

防事件发生；必要时，需寻求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。 

第五章  应急处置 

第十四条 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根据安全事件

级别，按照第八条和第九条规定，实行分级响应。 

第十五条  各相关单位一旦发现发生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

物安全事件，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，积极组织现场应急工作。

应急信息报告流程如下： 

（一）事发单位需马上报告校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

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小组办公室、安全保卫处，对于病原微生物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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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室重大生物安全事件还需加报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。出现

人员伤害时，需同时报告校医院。 

（二）校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小

组办公室在接到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信息报告后，应

在 2 小时内向所在市/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者农业农村主管部

门报告。对于病原微生物实验室重大生物安全事件，在向所在市

/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者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的同时，也可

直接上报省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者农业农村主管部门，并由党委

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上报教育部、事发地人民政府和教育部门；

必要时，由安全保卫处同时上报所属市/区公安部门和国家安全

部门。 

第十六条  出现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，根据安全

事件的等级，由相应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处置

工作组启动相关应急预案，及时、有效地进行处置，控制事态，

并做好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立即封闭发生事件的实验室； 

（二）对周围可能造成病原微生物扩散的场所进行隔离、封

控，并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消杀； 

（三）对在事件发生时间段内进入实验室人员进行医学观

察，必要时进行隔离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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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核实并提供在相应潜伏期时间段内进入实验室人员及

密切接触人员名单； 

（五）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做好感染者救治及现场调查和处置

工作，提供实验室布局、设施、设备、实验人员等情况； 

（六）对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采取隔离、扑杀等措施，

必要时开展检测； 

（七）其他需要采取的预防、控制措施。 

第十七条  事件得以控制并将可能导致的次生、衍生事件的

隐患消除后，经卫生健康或农业农村等上级部门确认同意，各级

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小组分级发布应

急结束指令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八条 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实施过程中如有与国

家、省、市应急救援预案相抵触之处，以国家、省、市应急救援

预案的条款为准。 

第十九条  本预案由浙江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附件：浙江大学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事件应急 

处置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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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21 年 5 月 5 日印发 
  


